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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方式

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

李义松,刘丽鸿

摘 要:最高法院曾在2015年1月7日起施行的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沿用了传统民法的 “恢复原状”责任方式,但在2019年6

月5日起施行的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中却用 “修复

生态环境”替代了 “恢复原状”并置于责任方式首位,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反

映了诸多问题。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各地法院在判决书中或

用 “恢复原状”或用 “修复”责任方式的概念。对二者的认识模糊不清、概念使用混

乱,导致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效果不佳。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修复责任方

式存在适用不规范、具体措施不明、缺乏可操作性且责任落实困难等问题。基于成因分

析,建议制定专门的自然损害救济法、优先适用修复责任,根据不同情况类型化适用、

完善环境行政执法责任并通过司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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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诉讼被认为是补救政府失灵的良方。”[1]为了救济生态环境损害①,201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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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

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不包括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的人身损害、个人

和集体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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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确认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①;

2014年4月24日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 《环境保护法》)在 “污染环

境”之后增加了 “破坏生态”,同时对社会组织的起诉条件进行了规定②;2015年1月7日,最

高法院开始施行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解释》)。201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 《试点方案》),开展改革试点;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

2017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实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以下简称 《改革方案》),要求自2018年1月1日起 “探索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③。这些

法律、司法解释和政策都是以民法为基础,试图通过司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民事救济。经过多

年实践,这种基于民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司法救济的效果怎么样? 各级各地法院基于实际需要

是如何适用责任方式的? 有哪些成功经验? 还面临哪些问题? 未来应该如何改进? 为此,本文以

129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裁判文书为样本,对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及相关责任方式进行专题的

实证研究,揭示问题,分析成因,继而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相关制度的有效实施和将来的

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方式司法适用的现状梳理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已经成为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主导性救济方式[2]。与生态环境损害制度相

比较,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施较早,法律也确认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判例积累比较多,其实践探索的责任方式也比较丰富。虽然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原告资格等方面有所差异,但考虑到两种制度都是以救济生态环

境损害为目的的,责任方式及其多样化探索也具有共同性,加之目前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判例积

累过少,且部分案件还是社会组织与政府同时提起的,因此,课题组将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判例一并搜集,专题研究两种制度共有的通过司法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方式。

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出发,课题组对 《试点方案》实施以来的生态环境损害类案件进行了收

集:通过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统计了南京地区的案件15件,通过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手工统计收集了江苏省内其他12个地级市的案件79件,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了裁判文书68份。共计收集了162件涉及生态环境损害的环境民事公

益、刑事附带民事、行政公益类案件,除去主体资格争议案件35件,管辖权异议案件2件、程

序性审查案件3件之外,剩余有效样本122件案件。在此基础上,笔者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和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同时为关键词在判例搜索平台对有效样本进行了少许拓展,新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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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详见 《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
其他相关司法解释和政策还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
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文

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司法保障的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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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件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因此,共计收集了129份涉及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裁判

文书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70件、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29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23件、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7件,判决 “修

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案件共计67件。如图1所示。

图1 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类型统计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各种修复责任方式的适用次数之和大于67这一修复责任案件总数,

其原因是部分案件在判决时既含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又含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在统计时

按判决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和判决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各一件计算。其二,在67件涉及生

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案件中,含判决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案件29件,含判决承担恢复原

状的案件3件,含判决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案件36件,含判决承担补种复绿的案件19件,

含判决承担增殖放流的案件7件,判决承担替代修复的责任案件36件。

图1显示,民事司法救济在我国迄今为止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中占主导地位。其中,修

复责任占总样本数的51.94%,是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最主要的责任承担方式。在所涉及的案

件诉讼类型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居多,占总样本案件数的54.26%,是当前实现生态环境

保护的主要诉讼类型;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占总样本案件数的22.48%,位居第二;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占总样本案件数的17.82%,位居第三;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案件最少,仅有7件,占总样本案件数的5.43%。

通过对样本案件的考察分析可知,在目前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民

事司法救济作用有限。无论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还是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皆未

能有效解决我国突出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可适用于土壤

污染、水污染、生态破坏、人文遗迹破坏等多种案件类型。从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法院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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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时,常常以 “进行生态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修复不合格,承担修复费用”的措辞来

回应原告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请求,甚至在有的案件中对原告修复生态环境的诉求不做处理,直

接判决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从责任承担方式上来看,各级各地法院基于传统民法 “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对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方式进行了有益探索,发展出补种树木、增殖放流、替代修复、第三方委托修复等新型责任

方式。如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决滥伐林木的两被告人在行政机关的监管指导下 “补种复绿”①,南

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在指定的地块按照南京市浦口区林业局出具的 “修复方案”要求

栽植树木②;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在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中判决三被告以 “增殖放流”中国对

虾苗207万尾的方式来修复被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③,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在非法捕捞水产

品案件中将 “增殖放流”作为被告酌情从轻处罚的依据④;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玉江化工

案”中直接确定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58.5万元,来替代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⑤。各级各地

法院积极回应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的现实需要,基于法律的连续稳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求所

创新的以上新型责任方式,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具有重要的

实践意义,同时也为未来相关立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方式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找出修复责任在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从样本

中筛选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12件涉及修复责任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并做了如下梳理,见表1。

根据表1及其统计分析可知,修复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亟

待解决。

第一,修复责任适用不规范,与恢复原状责任关系不清,二者存在混用或乱用的情形。结合

表1,在案件诉讼请求部分 “修复责任”常以 “修复生态环境,使其恢复到此前状态” “恢复原

状,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等形式表达。而 “恢复原状”常以 “对污染区域环境恢复原状”“恢复

生态环境”“恢复原状、恢复生态环境”等形式出现,导致 “恢复原状责任”与 “修复责任”关

系不清。在案件裁判结果部分,传统民法上的 “恢复原状”责任在生态环境救济司法实践中逐渐

遇冷。在表1的12件案件中,仅在2件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直接判决了被告行政机关

继续履行 《责令整改通知书》中监督、管理违法行为人对破坏的林地 “恢复原状”。从以上司法

现状可以看出,法院在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司法救济中已经很少适用传统民法上的 “恢复原状”责

任了,可见各级法院在进行判决时已经意识到了生态环境一旦遭受损害便难以 “恢复原状”的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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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徐州铁路运输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17〕苏8601刑初239号。
参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7〕苏0111刑初365号。
参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6〕苏0703刑初278号。
参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2017〕浙1127刑初47号。
参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皖05民初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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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修复责任”在具体生态环境司法案例中的适用

案号 “修复责任”方面的诉讼请求 “修复责任”在案件判决中的适用

〔2017〕渝01民

初773号

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因违法排放超标废水污

染水环境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441.6776万

元用于异地替代修复

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441.6776万元

〔2016〕皖1204

民初2959号

请求判令五被告将被污染的甲鱼场周围的环境恢

复原状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其污染的

甲鱼场附近的水和土壤恢复原状;逾期未

修复,由法院选定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代

为修复,修复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2017〕皖05民

初143号

请求判令被告彻底完成非法倾倒的工业固体废弃

物的清运,并恢复生态原状

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修复原址的

生态环境,生态修复方式为植被种植,生

态修复完成后一个月内提交书面报告,交

由第三方机构评估,评估费用由被告承担

〔2016〕甘0922

民初485号

请求对原告所承包草原上非法修建的砖厂、农副

产品收购专业合作社及养殖场进行拆除,恢复原

状,恢复生态环境

驳回原告恢复原状诉讼请求

〔2018〕鲁1524

刑初68号

请求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治理,如不能恢复原

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35万元

判决被告人承担被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费用

人民币1.35万元

〔2016〕皖05民

初113号

请求判令玉江化工公司修复其所在地及周边地区

的生态环境,使其恢复到此前的状态

(无法修复)判决玉江化工公司赔偿生态

修复 费 用 58.5 万 元、应 急 处 置 费 用

49.93万元,共计108.43万元

〔2016〕苏03民

初445号

请求判令被告将受损环境恢复原状,或承担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30915元

判决被告支付本案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30915元

〔2016〕苏0703

刑初278号

请求判令三被告人修复被其犯罪行为损害的生态

环境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4490元

判决三被告人于2017年6月以增殖放流

中国对虾苗207万尾的方式修复被其破坏

的海洋生态环境

〔2017〕内0430

行初3号

要求敖汉旗林业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有效监管

罗某1对非法占用的林地恢复植被的请求

敖汉旗林业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有效监

管罗某1非法占用的林地恢复植被

〔2018〕吉2401

行初9号

请求判令被告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监督王某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被破坏的国家重点公

益林

责令被告龙井林业局继续履行 《责令整改

通知书》中,对王某非法种植人参破坏林

地恢复原状的监管职责

〔2018〕苏08行

终102号

请求判令被告行政机关立即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依法对行为人破坏公益林恢复问题进行处理

责令被告行政机关继续履行被非法破坏林

地生态修复工作的监督、管理法定职责

〔2018〕吉2403

行初69号

请求判令图们林业局依法履行法定监管职责,将

永沧合作社非法占用的林地限期恢复原状

责令被告行政机关在2019年10月1日前

履行法定职责,监督、管理违法行为人将

非法占用的林地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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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修复责任很少直接适用,具体措施也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根据表1,在案件裁判

决结果部分,“修复责任”多以 “进行生态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修复不合格,承担修复

费用”“无法修复、赔偿修复费用”等形式出现,很少直接以 “修复责任”或 “修复生态环境责

任”的形式出现。此外,修复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不明,部分案件只对时间进行了规定,多以

“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几个月内或几日内”的形式出现。绝大多数案件在裁判文书中未附具体的

修复方案,导致实践中操作困难,不利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际履行。另外,实践中判决承担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案件太多,呈现出了一种 “重赔偿,轻修复”的现象,导致在生态环境损

害救济中修复与赔偿本末倒置,受损的生态环境难以修复。

第三,修复责任落实困难,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环境监管职责,“政府失灵”问题仍然没有得

到有效解决。在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龙井市人民检察院诉龙井市林业局不依法履行法定

职责一案中,行为人破坏的国家级重点公益林长期处于被严重毁坏状态,没有得到及时有效修

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龙井市林业局没有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该局仅做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的 《责令整改通知书》,却未有效监管行为人恢复被毁林地,导致大面积被毁

公益林长期未得到有效修复,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方式司法适用问题成因分析

(一)生态环境损害难以 “恢复原状”

在我国,“恢复原状”源于民法责任方式,如 《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和 《侵权责任法》

第十五条分别规定了作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和作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物权法》第

三十六条规定了针对物权毁损后进行 “修理、重做以及更换”的恢复原状等。纵观我国民法体系

和司法实践,总体而言,我国传统民法理论中的 “恢复原状”主要是针对特定民事主体特定人身

和财产遭受侵害时的一种私权救济手段。

问题是生态环境损害作为一种新型问题,与传统民法侵权损害相比,在调整的对象、责任指

向的客体、救济的利益等诸多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3]。《民法总则》在第一章便明确规定了 “民

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生态环境损害这

种新型问题所调整的对象是生态环境本身,责任指向的客体是生态环境这种不特定的社会公共利

益,是无法纳入传统民法的框架来进行调整的。2015年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十八条

规定的 “恢复原状”沿用了民法责任方式,试图用民法的 “旧瓶”装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的

“新酒”。这种民事救济论①对民事救济手段在救济生态环境损害方面的能力做了过高的估计,缺

少对于民事救济手段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能力局限的认识。

2015年的 《试点方案》和2017年的 《改革方案》是政策不是法律,同时也没有针对新型的

生态环境损害做出相应的新型责任方式规定。法律适用需要有法律依据,在没有新的法律规定出

台之前,各地法院通行的做法是,参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处理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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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诉讼。这种 “穿梭”于 《试点方案》《改革方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之间,处理政府

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做法一直持续至今。

主体关系、权利基础、客体指向等迥然不同的新型问题,无法在民法框架内得到有效解决,

而且民法过度扩容也就不再是民法了。实践也证明,这种机械套用、无限扩张民法的方法既难以

有效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也导致我国法律责任体系混乱,恢复原状责任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混

用、乱用等问题[4]。这不利于法律的连续稳定发展,更不利于实现对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的有效

保护。

从样本案件的分析可知,恢复原状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中难以直接适用,司法实践中,各级

人民法院已经认识到了对于生态环境损害难以恢复原状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生态环境领域

里的恢复原状并不单纯是传统民法理论上简单的 “静态”恢复,同时还包括化学、生物、工程技

术等多种手段和措施的综合运用,其不仅要求恢复到生态环境受损害前的表面状态,更注重生态

环境容量和功能的恢复[5]。纵观人类和环境交互的历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来未曾停止,但

凡是生态环境,一旦遭受损害,就很难再恢复原状了。因此,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模式下,民法上

的 “恢复原状”难以直接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当中,不能将 “修复生态环境”简单地等同

于私权救济中的 “恢复原状”[6]。

(二)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司法救济效果有限,修复责任落实困难

在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司法救济模式中,由政府、社会组织或检察机关 (没有适格主体时)作

为原告对损害生态环境的企业或个人提起诉讼,然后由法院判决行为人在相关行政机关的监督下

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这种模式,最终能否有效实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关键在于行政机关的环境行

政监管权能否得到有效运行,其实质就是让司法权来监督行政权的运行,未能抓住实现生态环境

损害救济的关键。生态环境损害所对应的环境公益问题,属于公共决策的范畴,在法律上具有更

多的公法属性,公法具备自身的执法体系,这种执法体系也包括诉讼环节,最为重要的就是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因此,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司法救济模式主张用私法的救济手段来解决公法所

要解决的问题,使民事手段开始介入公法领域的问题,突破了传统私法和公法的边界。不仅在司

法实践中效果欠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导致行政权和司法权关系

错位[7]。

鉴于生态环境损害的复杂性、长期潜伏型以及损害后果的不可逆性,再加上生态系统时刻处

于不停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之中,因此,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是一件极具技术性的专业化

工作,需要由具有足够能力和经验的专门机构来进行判断并制定具体的修复方案。但实践中,部

分案件只是笼统地判决行为人 “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制定修复方案进行生态修复”或者

“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修复原址的生态环境”等,没有具体的修复标准和修复要求,导

致案件被 “空判”的概率很高,实践中操作困难,不利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具体落实。

(三)环境行政监管失灵依旧,修复责任难以落实

“就已经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而言,现行法律大体上是综合采取行政命令、行政处罚和行政

强制相结合的责任追究模式。”[8]现行行政法律对于监管的手段措施、被监管者的义务和责任等也

都有大量的规定,但是为何被损害的生态环境难以恢复原状? 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政府环境行政监

管不力,强制执行权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发展业绩的考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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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环境司法活动,插手具体生态环境案件处理的情况非常严重[9]。传统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

考核标准导致政府工作人员 “唯利是图”,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时甚至沦为某些地方纳税

大户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久而久之,我国的环境行政监管便呈现出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

不严,违法不究,选择性执法”的怪象,导致政府环境行政监管失灵[10]。

统观我国环保法,有关 (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督管理职责有大量设置,但是,一方面这些职

责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对于 (地方)政府未合法履行监管职

责的法律责任规定不足。如 《森林法》第四十六条对政府环境行政执法法律责任采用了 “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这样概括式的规定,既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责任追究主体,也没有规定清楚具体是

对何种监管违法行为给予何种具体的行政处分①。再如,《森林法实施条例》全文竟然未对政府环

境行政执法法律责任作出任何规定。职责规定不明,法律责任缺失,是环境行政监管失灵的重要

原因;试图通过司法解决这种环境行政监管 “失灵”的问题,由法院判令生态环境致害者修复生

态环境,但法院没有义务也没有条件监管致害者完成自然修复,监管修复的职责经过一个 “圆

圈”又回到政府。因此,通过法律的科学设计和有效 “落地”,促使政府及其部门合法切实履行

监管职责,依然是当下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五、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方式的完善建议

(一)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法及自然损害救济法,对责任方式做出创新设计

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要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首先要将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

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11]。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6月5日公布的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 (以下简称 《若干规定 (试行)》)用 “修复生态环境”替代

“恢复原状”并置于责任方式首位,具有重要意义,但该规定过于模糊和笼统。这是何种法律的

什么责任? “修复生态环境”的内涵和外延如何 (包括与民事恢复原状责任方式的关系)? 此种责

任方式的具体内容为何? 具体使用条件如何?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明确。更为重要的是,最高

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无法承担此种回应新型问题的新型立法任务。

围绕上述问题的解决,目前学界存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法已

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法律体系,为了通过司法对生态环境损害提供救济,过度扩容民法,有违民

法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强行将此类新型主体关系、权利 (权力)义务 (职责)、客体及责任纳

入民法体系,必然导致民法体系的混乱,也有违法治统一原则。因此,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适

时制定并出台专门的自然保护法及自然损害救济法,对责任方式做出创新设计,包括 “修复生态

环境”或 “修复自然”责任方式。

(二)优先适用修复责任,并根据不同情况类型化适用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最终目标是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基于生态环境损害形成的复杂性、时

间的长期潜伏性、后果的不可逆性以及损害后果的难以测量评估等特性,若是对违法行为人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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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损失之类的 “金钱罚”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退一步来说,即便赔了,大笔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作为烫手的山芋究竟如何使用,目前也欠缺法律规范。这时,若是对违法

行为人处以 “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方式,不仅利于判决的执行,而且有利于落实 《改革方案》

中 “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要求。行为人自行修复或者委托第三方修复的方式有助于发挥行为

人自身的优势,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可以节约环境执法的运行成本,更符合 “谁破坏、谁治理”

原则。

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而言,不能仅仅局限在已发生的表面损害上,更应当关注到因损害

状态的持续性存在所衍生出的其他损害。故对被污染的土壤、裸露的山体、滥伐的林木进行补种

复绿,对非法捕捞水产品或污染的水体增殖放流,对无法修复受损区域采取替代修复等,均是对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有效处理方式。生态环境修复不能简单以获取眼前利益为目标,也不能单纯

以经济指标来衡量[12]。凡有可能修复的,应尽量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进行修复,不能简单地

“一赔了之”。对此,2019年的 《若干规定 (试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第十一条中明

确将 “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排在首位,将 “赔偿损失”责任排在第二位①。这相较于2015年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在责任顺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②。最高人民法院对 “修复生态环境”责

任这一核心概念的确定和其责任顺位的规定,突出体现了建立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生态环境

损害救济制度的司法理念[13]。

此外,要灵活适用修复生态环境责任承担方式。对于被损害的生态环境,若经鉴定评估认为

不能或者难以修复的,要结合个案灵活变通,可以选择采用其他责任方式来替代修复生态环境责

任方式。对于能够原地修复的,法院应判令被告原地修复;只有不能原地修复的,才可以准许被

告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14]。如可通过行为人 “劳务代偿”的方式,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以行

为的修复行动来扣减相应的处罚。此外,在现有技术力量不足的条件下,对于生态环境的救济而

言,纠结究竟要修复到何种程度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应该以目标为导向,根据专业机构编制的

修复方案进行修复,以最恰当的方式使受损区域的生态环境恢复到原有正常的生态价值与功能状

态即可[15]。

(三)完善环境行政执法责任,通过司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

基于国家赋予环境保护职责的理念,环境行政监管一直以来是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手

段。行政部门在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起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损害的产生往往与行政机关怠于履

行环境监管职责休戚相关。现有的借用民事救济手段实行的生态环境损害民事司法救济模式,显

然在我国并不能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有效救济。面对政府环境行政监管失灵的现状,从立法上

来看,要加强对监管者的约束,对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给予相应的处罚。可以通过设立环境

主管领导和环境行政监督机关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制度来强化政府的环境行政执法责任,将行政

机关主要领导人员的政治前途与环境保护挂钩,促使行政机关忠实勤勉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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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若干规定 (试行)》第十一条规定,“被告违反法律法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

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决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

歉等民事责任”。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

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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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法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穷尽上述行政手段救济之后,才可以通

过司法手段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履行本应尽到的环境监管职责。如此,可以实现对受到损害的生

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也可以避免浪费原本就已紧张的司法资源。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让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环境执法权力的有效运行,是当前环境司法救济的

重要途径。为有效督促政府部门履行环保职责,德国构建了检察官和环保组织两种行政公益诉讼

途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可以更好地实现对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16]。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德国以行政公益诉讼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救济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初衷也是通过司法救济让检察机关来督促各级政府及其职能

部门积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环境保护职责,从而让有权力、有能力的政府责令被监管者履行

全过程的义务。但在实践中,我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适用占比较少,发挥作用有限,在案件判

决之后未能进行有效监管。对此,建议检察机关在收到法院的判决之后,应当继续履行监督职

能,仍然可以向负有相应职责的行政机关发送 “检察建议书”,监督案件判决的执行情况,要求

行政机关通过相应的方式,对被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确保判决的有效执行和生态环境损害

救济的效率,以此避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

六、结语

面对新型问题,需要基于连续稳定原则来发展法律。在一项制度从 “无”到 “有”的过程

中,司法经验的积累具有重要价值[17]。从环境公益诉讼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我国各地各

级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司法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梳

理、总结和提炼。最高法院 《若干规定 (试行)》基于上述经验进行了有益创新。在此基础上,

国家立法应当跟进,吸收成功的实践经验,结合新时期新情况,适时制定并出台专门的自然保护

法及自然损害救济法,对修复生态环境等责任方式做出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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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AnalysisoftheJudicialApplication
oftheResponsibilityModeoftheRehabilitation

ofEco-EnvironmentalDamagesinChina
LiYisong,LiuLihong

Abstract:IntheInterpretationofSeveralQuestionsConcerningtheApplicationofLawinthe

TrialofEnvironmentalCivi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Cases,whichcameintoeffectonJanuary
7,2015,theSupremeCourtfollowsthetraditionalcivillawof“restorationtotheoriginalstate”

responsibility.However,intheSeveralProvisionsontheTrialofCompensationCasesforDam-

agetotheEcologicalEnvironment(TrialImplementation)implementedonJune5,2019,“re-

habilitation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replaces “restorationtotheoriginalstate”anditis

putinthefirstplaceofresponsibility,whichisofgreatsignificance,butreflectsmanyproblems.

Fromenvironmentalcivi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toeco-environmentaldamagecompensationliti-

gation,localcourtseitheruse“restoration”or“rehabilitation”inthejudgment.Thefuzzyunder-

standingandmisuseofconceptsleadtothepoorjudicialreliefeffectsofeco-environmentaldama-

ges.Throughempiricalresearch,itisfoundthatinjudicialpractices,thereexistproblemsofthe

rehabilitationliabilitysuchasnon-standardapplication,unspecificmeasures,lackofoperability

anddifficultiesintheimplementationofresponsibility.Basedontheanalysisofthecauses,itis

suggestedtoformulateaspecialnaturaldamagerelieflaw,giveprioritytotheapplicationof

repairresponsibility,applyitaccordingtodifferentcircumstances,improvetheresponsibilityof

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andsupervisetheadministrativeorganstofulfill

theenvironmentalsupervisionresponsibilitythroughjustice.

Keywords:eco-environmentaldamages;rehabilitationliability;restorationtotheoriginalstate;

environmentaladministrative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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